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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客

户

及

样

品

信

息

委托单位 郑州怀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单位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康店镇康南村辖区朝阳小区2号楼西门栋4楼西户

生产单位 /

生产单位地址 /

样品名称 丁基防水补漏卷材 商标 杰呢瑞呦

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

货号 / 产品等级 /

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

到样日期 2026年01月19日 样品参数 /

检测依据 JC/T 942-2022《丁基橡胶防水密封胶粘带》

样品图片

（检验专用章）

签发日期：2026年01月23日

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不承担连带责任

批准人: 审核人： 报编制人：

检验结论



第 2 页 共 3 页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东街 46号院 A座 4层/4th Floor，No.46 Yudai River East Street，Tongzhou District，Beijing
如若对检测报告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全国热线：010-53608412 官网：www.bjyztst.com 邮箱：bjyzjclab@163.com

190111340938

中国认可

国际互认

检测

TESTING

CNAS L13496

报告编号：YZJC26X0123-397

测试结果：

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外观 /

胶带应均匀卷取，不得损伤端面，不得有明

显的折皱、变形、色差、溢胶和端面不平整

现象。解卷后胶带表面应无杂质、色斑，胶

层厚薄均匀，连续分布，不得出现缺胶和胶

层与基材分离现象

符合 合格

持粘性 min ≥20 22

耐热性（80℃，2h） / 无流淌、龟裂、变形 符合 合格

低温柔性（-40℃） / 无裂纹 符合 合格

剥

离

强

度

保

持

率

热处理

80℃168h

防水卷材

% ≥80

100 合格

水泥砂浆板 120 合格

彩钢板 110 合格

碱处理饱

和氢氧化

钙溶液

168h

防水卷材 98 合格

水泥砂浆板 91 合格

彩钢板 82 合格

浸水处理

168h

防水卷材 103 合格

水泥砂浆板 85 合格

彩钢板 99 合格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g/L ≤750 未检出 合格

苯 g/kg ≤5 未检出 合格

甲苯+二甲苯 g/kg ≤200 ＜0.01 合格

游离甲醛 g/kg ≤10 未检出 合格

***报告结束***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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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报告无“检验报告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

3. 报告无主检、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4. 报告涂改无效。

5.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


